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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计划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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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盟高等教育政策对推进欧盟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维持欧盟在世界的地位有

着重要意义。“伊拉斯谟”(Erasmus)及“伊拉斯谟+”(Erasmus+)计划、伊拉斯谟-曼德斯(Erasmus-Mun-

dus)计划、田普斯(Tempus)计划可以说是欧盟高等教育政策中的三个旗舰计划,其涵盖的内容丰富、涉及的

国家众多,并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成效显著,对促进欧盟高等教育的弹性整合与多元发展、加强欧洲公民意

识与欧洲认同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将致力于引领东欧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持续创建欧洲高等教育

区、加强语言教育、加强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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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高等教育政策旨在提升欧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促进成员国之间在高等教育领

域的密切合作。为了推动高等教育政策的落实,欧盟陆续出台了各种公约、决议、条约、行动计划

等,其中,为实现欧盟高等教育国际化、一体化,促进欧盟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合作与交流的几个主

要实施计划是欧盟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计划的实施为欧盟成员国内部创造一个无障碍

的高等教育区域,促进欧盟高等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欧盟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计划的内容

欧盟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的几个有影响力的行动计划主要有伊拉斯谟(Erasmus)计划、伊拉

斯谟-曼德斯(Erasmus-Mundus)计划、田普斯(Tempus)计划以及为改革伊拉斯谟计划而最新推

出的“伊拉斯谟+”(Erasmus+)计划(2014-2020)。
(一)“伊拉斯谟”及“伊拉斯谟+”计划

伊拉斯谟(Erasmus)计划于1987年6月开始实施,是欧盟出台的最为著名的行动计划,强调普

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教与学,旨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强化欧洲维度,鼓励大学跨国合作,支持

教师和学生在欧洲的流动,提升整个欧盟教育质量的学术透明度和认可度,是一项推动欧洲建立高

等教育区的促进性计划,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计划通过多边项目鼓

励欧洲高等教育跨国合作,其具体行动方案包括:(1)课程开发,包括学习项目和欧洲模块;(2)辅助

项目,此乃一短期学习项目,主要召集来自欧洲不同国家各个大学的学生和教学人员开展为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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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0天的培训学习;(3)主题网络系统,旨在加强高等教育质量,在一定的学术科目和研究领域确

定并发展欧洲维度,主题跨学科或涉及多学科,内容涵盖大学管理、质量监督等;(4)支持欧洲学分

转换制度的实施及其拓展[1]。参与伊拉斯谟计划的每一个高等教育机构都必须遵照《伊拉斯谟大

学章程》(ErasmusUniversityCharter,EUC)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申请,欧盟委员会则根据《伊拉斯谟

大学章程》授权其加入伊拉斯谟计划,并为其申请经费,以帮助其开展具体活动。

2012年,伊拉斯谟计划已实施25周年,成效显著、影响面广,在欧盟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伊拉斯谟计划的成效,并适应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欧盟于

2013年开始思考改革伊拉斯谟计划,并于2014年1月推出了“伊拉斯谟+”计划。可以说,“伊拉斯

谟+”计划既是伊拉斯谟计划的延续,更是欧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全新改革方案。该计划将从

2014年起至2020年,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培训、促进青年成长、体育运动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具体包括:(1)终身学习计划(LifelongLearningProgramme),如伊拉斯谟计划、达芬奇计划、夸美

纽斯计划;(2)青年行动计划;(3)国际合作计划,如伊拉斯谟-曼德斯计划、田普斯计划、阿尔法计

划、与工业化国家合作计划等;(4)新行动计划(TheNewActionofSport)。与之前的伊拉斯谟计

划相比,“伊拉斯谟+”计划更加强调人员的流动、跨国合作和高等教育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并重

点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知识更新、专业培训和青年成长方面给予支持。其中,新增加的“新行动计划”
将支持一些基层运动项目,并针对球赛造假、兴奋剂、暴力行为和种族歧视等予以跨国干预。计划

整合并包含了6项欧盟之前已有的教育培训方案,并优先为体育运动提供支持。作为一个整合性

计划,“伊拉斯谟+”计划能够为教育、培训、青年和体育运动方面的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并且比欧

盟之前的高等教育计划提供更为简捷的经费资助办法。这个为期7年的项目总预算为147亿欧

元,与当前的消费水平相比,增加了40%[2],由此反映出欧盟对该项目的重视。
“伊拉斯谟+”计划(2014-2020)由欧盟委员会下属的教育、视听和文化执行机构(Education、

AudiovisualandCultureExecutiveAgency,EACEA)协助欧盟具体实施,该机构还负责管理“伊拉

斯谟+”计划中所有具体计划的实施,包括项目的提升、分析、现场指导以及成果发布与传播等。从

具体内容上来看,主要包括以下3个关键性的行动方案(KeyActions):

1.行动方案一(KA1)———促进个人的学习流动

为了提升学校教职工的职业能力,“伊拉斯谟+”计划通过该行动为相关人员提供海外的专业

发展计划,特别支持教师、讲师、学校管理者、青年工作者实现学校、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流动;为高校

学生、职业教育以及正在接受培训的学生提供留学机会;为学生提供贷款担保;提供联合硕士学位

课程;为欧盟高等教育和非欧盟高等教育之间的人员流动提供支持;促进志愿者和青年的互换交

流。其中,促进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个人流动是该方案的重点。首先,欧盟针对高校学生的流动制定

了明确的目标,即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以提升其个人能力,特别强调吸引海外优秀人才。
采取的具体行动或措施有:在欧盟成员国和伙伴国之间实施学分互换;通过联合硕士课程在欧盟国

和伙伴国之间实施学位互认;为在欧洲国家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提供贷款担保。其次,欧盟针对高

校其他人员的流动制定了明确目标,即为提高教学和学习的质量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采取的具

体行动或措施有:创新教学方法,并在伙伴国中进行交流;提升学术和非学术人员的能力和技能;邀
请公司人员与高校进行交流,以加强课程与社会的联系。

2.行动方案二(KA2)———优秀案例的创新与交流

“伊拉斯谟+”计划通过该行动努力在教育培训机构和青年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之间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在教育培训机构和商业机构之间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知识联盟和行业联

盟;建立计算机信息联合平台;加强与第三国特别是邻国的合作与联系。其中,针对高校的创新合

作首先体现在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上。欧盟提出了要加强高等教育机构和企业、公司、研究机构、
社会组织、地方当局之间的合作与联系,以增强高等教育的创新力。采取的具体行动或措施包括:



开发、测试、实施新的联合课程、联合学习项目、公共课程、强化项目;与企业建立“项目式”合作关

系,以增强高校的社会实践能力;充分利用开放的教育资源;整合各种学习模式。其次,针对高校知

识联盟的建立,欧盟提出要在高等教育机构和企业之间建立结构化的长期合作关系,从而促进新兴

产业生产方式的创新。采取的具体行动或措施有:提供新型的多学科课程以适应社会的需求;激励

高校学生、学术人员树立企业家思维和企业家精神;为高等教育机构和企业之间知识的交换、流动

和重塑提供便利。第三,针对高等教育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也推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在欧盟邻国乃至

更广范围内的国家,如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实施两类项目———
联合性项目(JointProjects)和结构性项目(StructuredProjects)。

3.行动方案三(KA3)———对政策改革的支持

该行动方案旨在开放协调方法,为伙伴国制定未来计划,提供欧盟认可的工具,帮助其宣传与

开发,促成第三国与国际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实现政策上的对话。
(二)伊拉斯谟-曼德斯计划

欧盟委员会于2002年7月通过了伊拉斯谟-曼德斯(Erasmus-Mundus)计划的提案,并于

2004年1月正式开始实施。该计划是一项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通过与第三国(thirdcoun-
tries)开展交流和学术合作,增进人类文明的对话和理解的合作计划[3]。该计划还通过增加欧盟与

第三国之间的交流,促进第三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合作能力,同时也帮助其开发人力资源。迄今

为止,该计划已经实施两个“五年计划”,即伊拉斯谟-曼德斯(2004-2008)和伊拉斯谟-曼德斯

(2009-2013)。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进一步拓展与非欧盟国家大学的合作与交流方面给予了重要支

持,其具体内容也体现在3个行动方案中。

1.行动方案一———帮助高等教育机构实现研究生层次的联合培养

这是一项主要针对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联合培养计划,包括为其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该行动

方案旨在在欧洲和第三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学术团队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创造卓越,提供受过

高质量训练的人力资源。联合计划重点强调学术质量,要求其课程至少由3个欧洲国家的大学联

合开发和设计。当然,这种联合也允许其他非欧盟国家参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校学生和学者均

有资格申请奖学金和助学金。学生至少要在两所大学完成必修的学业和研究,并获得被认可的双

学位、多学位或联合学位文凭。课程分为伊拉斯谟-曼德斯硕士课程(简称行动方案1A)和伊拉斯

谟-曼德斯博士课程(简称行动方案1B),课程均由欧洲和第三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联合提供,涵盖

农业和兽医、工程、制造和建筑、卫生与健康、人文学与艺术、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社会学、商业与法

律等。

2.行动方案二———在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和特定的第三国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在伊拉斯谟-曼德斯(2009-2013)计划框架内的伙伴关系是提高学术合作与学生、学者交流

的基础,同时对符合欧盟对外合作政策的非欧盟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益。合作至少包括3个欧

洲国家的5所高校,以及一些非欧盟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并对弱势群体给予特别关注。该方案旨在

在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和特定的第三国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促进双方人才有组织地流动。其

中,为第三国留学生设立的各种奖学金是该方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双方在合作中达成根据学生、学
者、研究者和专家的研究水平来确定能否获得奖学金的共识。而如果欧洲学生想要获得奖学金,则
必须保证该奖金用于与第三国相关的合作活动,因此,在此之前申请者必须提交与第三国留学生开

展合作研究的详细提案。2006年,为了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助欧发展与合作总署

(EuropeAidDevelopmentandCooperationOffice)又出台了伊拉斯谟-曼德斯外部合作窗口方案

(2007-2009,TheErasmusMundusExternalCooperationWindow,ECW),并由教育、视听和文化

执行机构具体实施。该方案同样通过设立奖学金极大地促进了欧洲与第三国之间的学生流动和学

术交流。外部合作窗口的目标后来也整合到伊拉斯谟-曼德斯(2009-2013)即第二个五年计划



中,并作为行动方案二的主要内容。截止到2010年7月,共有30个国家入选该方案。

3.行动方案三———协助开展提升欧洲高等教育世界吸引力的各种有组织的活动,使其成为世

界教育的典范和中心

该方案致力于促进和提高对欧洲高等教育部门和相关合作项目的认识,并对某些方案和计划

给予资助;另外,还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传播各种合作项目和计划的成果,以及一些优秀案例,并将这

些成果推广至更多的团体机构和学生个体。该行动方案的许多活动都涉及国际高等教育的各个方

面,如高等教育之间的交流、质量监督、信誉识别、学分互换、资格认可、课程开放和共享等。同时,
欧盟要求这些活动至少要由3个欧洲国家和第三国的高等教育组织共同参与,并通过建立合作网

络的方式组织实施。欧盟候选国只要尚未正式列入该计划,都将被视为第三国。从2004年起,该
计划向欧盟经济区域国家开放。

(三)田普斯计划

田普斯(Tempus)计划是欧盟为促进欧盟周边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现代化而采取的一项积极

措施。该计划旨在促进欧盟与伙伴国之间的合作,并重点对东欧、中亚地区、巴尔干半岛西部、地中

海地区的高等教育实现现代化给予大力支持。田普斯计划不仅为高校或高校社团组织之间的联合

提供支持,促进学术机构的合作,同时允许非学术团体或机构加入其中。
欧盟在各种内部整合措施的推动下日益壮大。为了实现在国际上更广范围内的影响力,欧盟

开始东扩,通过一些措施与中东欧国家及前苏联开展交流与合作。当然,在欧盟东扩的进程中,除
了交流与合作,更重要的是支持和引导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使双方都能尽快适应国际高等教

育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与国际的接轨。为此,1990年欧盟推出了田普斯计划(Trans-European
MobilitySchemeforUniversityStudents,Tempus),旨在通过大学之间的合作,支持东欧、中亚、西
巴尔干与地中海区域等27个国家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计划以改革大学课程、转变大学管理体

制、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以及鼓励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的交流为主要内容。事实上,田普斯计划

实施至今总共经历了4个阶段:1990-1994年为第一阶段,1994-2000年为第二阶段,2000-2006
年为第三阶段,2007-2013年为第四阶段,5年为一周期,最初的3年为试点阶段。田普斯计划4
个阶段的目标总体一致,只是合作伙伴的范围不断扩展,合作的项目和方案不断完善,其中较为突

出的是第三阶段实施的3个具体方案。

1.联合欧洲方案(JointEuropeanProjects,JEPS)
联合欧洲方案旨在增进欧盟国家与伙伴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并建立关系网,协助高校传

播知识。具体内容包括:(1)课程开发。对现有课程进行更新,加强教学人员的教学技能;开发现代

教学资源;为更新设备和教学材料提供资金支持。(2)高校管理体制改革。重新调整大学内部管理

结构,加强行政管理能力、财务管理能力以及综合服务能力等,引入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开发质量

保障系统,并加强高校与社会的联系。(3)提供机构建设的培训课程。通过提供短期课程,优化伙

伴国的管理结构,提升公立和私立高校中非学术人员的能力。联合欧洲方案的周期为2~3年,经
费预算最多为30~50万欧元,其中总经费中至少有5%由参与者共同出资。

2.结构互补措施(StructuralandComplementaryMeasures,SCM)
该措施分为结构性措施和互补性措施。其中,结构性措施(StructuralMeasures)是一项短期的

政策建议和干预措施,其目的是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进程,优化高等教育战略框架。项目特别强调

解决“博洛尼亚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如质量保障、相关认证体系、学分转换系统等,并对其质量框架

给予重新调整,以构建一个趋同而透明的高等教育制度。该措施的周期一般为1年,经费预算最多

为15万欧元,其中总经费中的5%由参与者共同出资。互补性措施(ComplementaryMeasures)是
将一些优秀的实践案例、高质量的教育项目和有效的管理案例进行传播,因此主要为高等教育改革

的核心领域提供低层次的支持。该措施的周期一般也为1年,经费预算最多为15万欧元,其中总



经费中的5%由参与者共同出资。

3.个别流动补助(IndividualMobilityGrants,IMGs)
实施个别流动补助的目的在于资助学术和管理人员赴伙伴国交流,参加海外会议、培训,以及

支持欧洲国家的教师在伙伴国开展培训。主要内容包括:(1)为联合欧洲方案做准备。资助成员国

的参与者和伙伴国之间开展讨论与合作,最长时间为两周。(2)参与一项具体事务。如资助为期两

周的研讨会、培训会等。(3)提供有一定期限的培训或学习机会。如资助最长时间为8周的学术合

作项目、优秀案例培训会等。

二、欧盟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计划的特点

事实上,欧盟针对高等教育领域采取的行动计划并不仅仅限于上述3个,并且这3个计划也不

仅仅针对高等教育。或许可以说,这3个实施计划同时涵盖了职业教育、教师教育内容,但更侧重

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是欧盟推行的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效果最显著的3个计划。虽

然这3个实施计划的出发点、具体目标和实施内容等各有侧重,但同时也有着突出的共性特点。
(一)目标明确、措施到位

欧盟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计划时,都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总的来说,“伊拉斯谟”计划主

要针对欧盟成员国之间的高等教育合作,而后的“伊拉斯谟+”计划扩展到欧盟及欧洲邻国之间的

交流,伊拉斯谟-曼德斯计划针对的则是欧盟对外的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田普斯计划侧重于欧盟

东扩中的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3个行动计划虽然侧重对象不同,但都有着明确的目标定位,而
且,为实现计划目标,欧盟还采取了多种积极措施。

从目标上来看,欧盟通过“伊拉斯谟+”计划的3个行动方案为高等教育提供支持与帮助,以提

升其影响力。采取的具体行动或措施有:加快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开发并实施欧洲学分转换制

度;进行高等教育资格认证;与邻国和更多国家建立高等教育改革专家网络;加强国际政策对话;建
立世界各地的校友会;增强国际吸引力和加大推广力度。

伊拉斯谟-曼德斯(2009-2013)计划的目标则包括:(1)提升欧洲高等教育质量;(2)促使欧盟

成为世界最优秀的学习中心;(3)通过与第三国的合作,增进相互之间的文化理解,以及促进第三国

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3]。伊拉斯谟-曼德斯(2009-2013)计划其实是延伸和拓展了伊拉斯谟-
曼德斯(2004-2008)计划的行动范围和视野,它涵盖了伊拉斯谟-曼德斯外部合作窗口方案(该方

案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补充内容而于2006年发布),并与其他发达国家加强了合作。
田普斯计划在推行过程中的4个阶段也都有明确的目标,其中第四阶段的具体目标为:(1)促

进伙伴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与现代化进程;(2)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促进伙伴国与世界的接轨;(3)提
高伙伴国与欧盟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的能力,特别是其国际合作和持续发展的能力;(4)帮助伙伴国

克服高等教育跨国流动的困难,提高学院和大学之间跨学科和超学科思维的能力,提升大学毕业生

的就业能力,使欧洲高等教育更具吸引力;(5)促进人力资源的共同发展;(6)增进欧盟及其伙伴国

之间文化的相互理解[4]。根据这些具体目标,田普斯计划构建了3个主要内容模块:首先是课程改

革,即伙伴国把实现学科课程的现代化作为重点,利用欧洲学分转换制度(EuropeanCreditTrans-
ferSystem,ECTS)、学位互认等措施进行推动;其次是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大学学生管

理与服务体制、质量保障体制、财务自治与问责、公平且透明的高等教育准入制、拓展国际关系等;
第三是高等教育与社会衔接,包括开展非大学教师的培训,发展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形成教育-研

究-创新的三角知识体,为公共服务机构提供培训课程、发展终身学习计划等。
(二)项目繁多、辐射广泛

正是由于欧盟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计划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使各项计划涵盖的内容丰富、辐射的

国家众多。目前,欧盟高等教育的各项行动计划已经吸纳了越来越多的欧洲内外的国家加入,并创



建和参与了各种教育项目。
据统计,自2000年1月24日起至2006年,共有30个国家的2199所高等教育机构参与了伊

拉斯谟计划,其中欧盟成员国15个,还有欧洲经济区国家冰岛、挪威、列支敦士登,欧盟候选国匈牙

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波兰、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尔他及

塞浦路斯12国。而最新推出的“伊拉斯谟+”计划更是一个覆盖领域较为广泛的计划,其重点主要

在于对教育的支持,特别是高等教育,这点从经费预算上足以体现。欧盟在“伊拉斯谟+”计划中制

定的2014-2020年经费预算分配比例为:教育与培训77.5%、青年发展项目10%、学生贷款支持

3.5%、国家学术机构支持3.4%、管理成本1.9%、莫内项目1.9%、体育运动项目1.8%。从对机构

的支持上来看,对高等教育领域的预算占到了43%、职业教育与培训占22%、中小学校占15%、成
人教育占5%、预留资金15%。通过3个关键性行动方案和明确的经费预算,欧盟计划在这7年内

为200万高校学生提供出国留学和培训的机会,为65万职业学校学生提供出国培训和实习的机

会,为20万硕士生提供贷款,以及在联合硕士培养项目中为2.5万学生提供奖学金,为50万青年

人提供出国交流的机会,为80万讲师、教师、培训者、教职员工提供海外教学和培训的机会[5]。此

外,该计划还明确,将与12.5万个机构建立2.5万个战略合作项目,与3500个教育机构和企业建

立300个知识联盟和技术联盟项目,通过信息技术联盟为超过10万所中小学的20万教师提供在

线合作项目[5]。另外,伊拉斯谟-曼德斯计划目前有如下国家参与:15个成员国及10个新成员

国,44个欧盟候选国,欧盟经济区域国家(列支敦士登、冰岛、挪威)及世界其他国家[6]102。
田普斯计划的第一阶段(1990-1994)项目即是为了适应中欧及东欧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现代

化发展而设计的,最初的参与国家有波兰、匈牙利、前捷克斯洛伐克。1991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和南斯拉夫加入。1992年,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作为伙伴国也加

入该计划。1994年7月1日,田普斯计划的第二阶段开始。除了第一阶段参与的伙伴国外,又新

增了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成为

了伙伴国。1995年,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蒙古纷纷加入该计划。1996年,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加入该计划。2000年7月1
日,田普斯计划的第三阶段正式启动,并将援助计划拓展至西巴尔干半岛,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

盟共和国参与进来。2002年6月27日,计划又拓展至地中海区域,同时计划的期限也延长至2006
年12月31日,其实施内容也拓展到教育与培训领域。2008年,田普斯计划第四阶段新增亚洲国

家以色列为合作伙伴。2010年,利比亚加入该计划。2014年,田普斯计划拟开展最新的“能力建设

活动”(Capacity-buildingactivities),并欲将其纳入2014年1月开始实施的“伊拉斯谟+”计划中。
该计划自1990年实施以来到2006年,已经资助6500个项目,涉及欧盟及其伙伴国家的2000所

大学。其中,仅2000年-2006年,就资助了788个联合欧洲方案(JointEuropeanProjects)和1492
项个别流动补助(IndividualMobilityGrants)项目。此外,该计划同期还支持了270个结构互补措

施(StructuralandComplementaryMeasures)项目。[7]

(三)管理统一、执行有效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欧盟委员会对3个实施计划具有绝对的权威,主要负责对实施计划进行宏

观管理,因而保证了管理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但是从执行的效率上考虑,欧盟委员会又授权教育、
视听和文化执行机构(Education,AudiovisualandCultureExecutiveAgency)具体负责3个实施计

划。该机构对这3个实施计划的行动方案给予具体指导和管理,并同时在欧盟委员会的教育与文

化执行署(Directorate-GeneralforEducationandCultureoftheEuropeanCommission)和助欧发展

与合作总署的监督下运作。
例如,教育、视听与文化行政机构受欧盟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具体管理和实施田普斯计划。同

时,欧盟委员会下属的两个部门,即助欧发展与合作总署和扩张执行总署(theDirectorate-General



forEnlargement)负责对其活动进行监督,并将资金直接划拨给执行机构。在它们的授权管理下,
欧洲对外行动署(EuropeanExternalActionService)负责确定该计划的战略方向,教育与文化执行

署负责专业知识的引导,并使其与欧盟内部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建立联系。

三、欧盟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计划的成效

欧盟认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与改革在个人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能够为

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和能说会道的公民,因此整个欧洲需要为其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

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同时,欧盟把高等教育机构视为帮助欧盟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阵地。
欧洲2020战略目标是“截止到2020年,欧洲取得高等教育学历资格的人数达到40%”[8]。为实现

这一战略目标,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支持欧盟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并通过这3个旗舰

计划给予其有力的推动。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极大增加了大学毕业生数量

欧盟通过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计划促进了欧洲大学生的流动,各项资助政策和课程方案为大学

生完成学业提供了便利,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欧洲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迅速增

加,取得高等教育学历资格的人数和比例逐年提升。
作为欧洲2020战略目标之一,欧盟确立了“截止到2020年,实现30~34岁年龄段中有40%的

人具备高等教育学历资格”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初步目标,欧盟成员国也纷纷制定了本国的具体

目标,并明确了具体的衡量指标,同时根据这些指标制定了一系列实施政策。与美国、加拿大、韩
国、澳大利亚等具有国际水平的国家的高校毕业生数量相比,欧洲具备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毕业生

数量较低,这无疑会削弱欧洲的发展潜力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据欧洲劳动力市场预测,到

2020年,约有35%的就业机会都需要具备高等教育学历,而2012年欧盟仅有27.6%的25~64岁

年龄段的劳动力具有高等教育学历。因此,欧盟成员国为实现欧洲2020战略目标,都制定了各自

的具体目标并发布年度报告,欧盟委员会则对各成员国的经济、教育改革进行分析,并对其下一年

的工作提出建议。
欧洲大学毕业生数量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提高了高等教育学生入学率及

毕业率;其次是降低了大学辍学率;第三是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各国都吸引了更多的留学生并帮

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二)全面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

高品质的高等教育能够为学生提供毕业后通向成功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核心能力,而高品质的

学习环境能够为其提供高品质的教育。因此,每一个高等教育机构都应该有一个完善的质量监控

机制,并接受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的监督和检查。
毫无疑问,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比普通人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然而,欧盟一度认为现有的

高等教育课程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需求,无法为学生提供未来职业生涯所需的知识。因

此,欧盟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推动欧盟成员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努力培养学生适应不断变化的

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各种技能。欧盟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计划促进了更加灵活、新颖的学习手段和方

法的创新与应用。此外,欧盟认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更多地依赖于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的能

力和积极性。而当前高校职工的能力水平远远跟不上学生规模的扩张,所以需要加强对教职工的

培训、为教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执行公开公正的招聘程序、支持教师入职和在职专业发展

等。”[9]鉴于此,欧盟高等教育政策的各种实施计划中都有针对高校教师发展的行动方案,并试图通

过教师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促进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在欧盟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计划中,2006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采纳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欧洲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合作计划”的建议,该建议促使欧盟成员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建立起“欧洲质



量保障注册”(EuropeanQualityAssuranceRegister,EQAR)机构。EQAR是一个负责对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机构进行注册和监督管理的独立机构,它能够开展跨国质量监控,要求所有质量保障机构

必须遵循相关规定才能予以注册。
(三)迅速增进了跨国流动与合作

欧盟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计划以构建欧洲高等教育区为目标,使跨国学习与培训变得更加容易。
其中,学士-硕士-博士结构的学位课程、学分转换累积制度等质量保障机制为跨国流动提供了

便利。
欧盟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计划首先促进了学生的流动。1987-2005年,参与伊拉斯谟计划的大

学生共有1524736人完成出国学习,1997-2000年期间,参与计划的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有1800
多所。2001-2002年、2002-2003年期间,参与伊拉斯谟计划的学生增加了7%,自1987年该计划

实施以来,学生总人数首度突破百万。1987-2005年,伊拉斯谟计划学生交流人数最多的国家是

法国(239787人),其次是德国(239517人)、西班牙(213528人)、意大利(173299人)和英国

(149993人)。在2001-2005年期间,交流学生人数最多的3个非欧盟成员国分别是波兰、捷克与

罗马尼亚。[6]93-94

其次,欧盟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计划促进了教师流动人数的增长。欧盟伊拉斯谟计划也支持教

师前往外国教授课程(通常为短期课程),该课程为合作大学的正式课程之一。在2003-2004年期

间,参与伊拉斯谟计划的教师共18476人,较上学年增加9.3%。在欧盟18国,教师交流人数增长

8.1%,新成员国与候选国增长13.1%,尤其在拉脱维亚、保加利亚、立陶宛与葡萄牙,教师交流人数

大幅增加。芬兰与马尔他出国交流的教师比例最高,德国(2400人)、法国(2200人)与意大利

(1900人)则成为教师最愿意前往交流的国家(欧盟执委会文教总署,2005)。根据伊拉斯谟国家办

事处统计,截止到2005年,教师参与伊拉斯谟计划出国交流者已经达到117402人,相对于1997年

的7797人,增长了约11%[6]93-94。
为了实现20%的流动目标,2011年,欧盟部长们又采纳了一项关于“促进学习流动”的计划建

议,承诺为学习流动创造更加积极有利的环境。该计划为学生跨国流动提供了指南和更多信息,并
促进了学术资格的认定。在欧盟高等教育政策的诸多实施计划中,最新的“伊拉斯谟+”计划最能

体现对跨国学习与培训的大力支持,该计划还进一步增进了欧洲内外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跨国合

作与交流。
当然,欧盟的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计划不仅推动了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对欧洲社会经济实力

的整体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是高等教育合作的基础,高等教育的

一体化是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逐步推进的。总之,欧盟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计划加速了欧洲高

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为将欧洲打造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与活力的知识经济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使
欧洲人民对欧洲这块土地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同时也对整个欧洲国家以及高校产生了深刻影响,
未来将进一步致力于各国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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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highereducationpolicyoftheEuropeanUnionplayedanimportantrolebothinadvan-
cingthecooperationandexchangesinthefieldofhighereducationbetweenEuropeanUnioncoun-
tries,andinmaintainingthestatusofEuropeanUnionintheworld.“Erasmus”and“Erasmus+”
plan,ErasmusMundusplan,andTempusplancanbecalledthethreeflagshipprojectsoftheEurope-
anUnioninthefieldofhighereducation.Theseplanshaverichcontents,effectiveresults,anda
numberofcountriesinvolved.Intheprocessofdecadesofdevelopment,theyhavealsopromotedthe
integrationoftheelasticityoftheEuropeanhighereducationanddiversifieddevelopment,strength-
enedtheconsciousnessofEuropeancitizensandEuropeanidentityandsoon,anditsfuturedevelop-
mentwillalsobeintheleadingcountriesofeasternEuropehighereducationsystemreform,continue
tocreateaEuropeanhighereducationarea,strengthenlanguageeducationandthecooperationand
communicationtodevelopknowledgeof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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